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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开手机看晚报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

机动车限行
本周三开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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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让斑马线礼让斑马线 渐成好习惯渐成好习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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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汇区大刘镇蔡庄村68岁村民蔡满坡，今年开启了大棚种植无花果的

事业，不仅增加了收入，实现了多年创业梦想，生活也充实起来，还成了村
里勤劳致富的榜样。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

商家来漯打假
仿冒餐厅被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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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5届金马奖
《影》成最大赢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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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俄领土交涉
四岛或变两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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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，实现平安漯河的目
标，现将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方式及有关奖励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联系方式
（一）举报电话：0395-110 15239567110（只接受信息举报）；
（二）信件邮寄：漯河市扫黑办；
（三）互联网邮箱：lhshcejbzx@163.com。
二、奖励标准：根据《漯河市关于群众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的奖励办法》规

定，举报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，经查证属实，区分情况，分别给予举报人不同的奖
励，最高一次性奖励人民币50000元，并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。

三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属于奖励范围：
（一）犯罪嫌疑人、被羁押人员、服刑人员检举揭发的；
（二）公安机关事先掌握的；
（三）国家工作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知悉的；
（四）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员举报的；
（五）其他不属于奖励范围的情况。
四、严禁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或虚报冒领奖金，违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漯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
2018年11月19日

关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有奖举报的通告


